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5年度營小字第236號

原      告  寬乘園藝有限公司

即反訴被告         

法定代理人  徐尚瑋  

被      告  唐開元  

即反訴原告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尾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2,500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訴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5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

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

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兩造間之承攬契約之法

律關係，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而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

終結前之民國115年5月5日具狀提起反訴，主張依解除契約

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已受領之價金，原告之訴與

被告之反訴，訴訟標的均係由同一承攬契約所生，且本、反

訴間之攻擊、防禦方法有相牽連之關係，揆諸前揭規定，被

告所提反訴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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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2月間委託原告在其臺南市○○區

○○段0000地號土地上辦理草皮鋪設工程（下稱系爭工

程），兩造於114年12月17日合意由原告在系爭土地上鋪設3

00坪數量之假儉草草皮（含草皮、運費、吊車及工人），總

價為新臺幣（下同）105,500元（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出

貨前應付一半定金52,500元，尾款則應於施工完成後7日內

結清，此有原告於114年12月17日之報價單可證，嗣因原告

之假儉草密度不佳，原告於114年12月28日建議被告將工程

項目改為鋪設地毯草，已經被告同意變更系爭工程改鋪設地

毯草，原告並於114年12月29日收受被告給付定金52,500元

後之115年1月4日至上開土地完成系爭工程完畢，然經原告

通知被告給付工程尾款52,500，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承攬

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尾款52,500元等語。並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2,500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答辯以：

　㈠被告為參加臺灣住宅建築獎及農舍綠美化，需要在土地種植

假檢草，經被告向原告詢價後，兩造係約定要以假儉草施作

草皮，原告於114年12月17日所開立之報價單報價項目亦為

假檢草，但原告卻於114年12月28日向被告表示假儉草密度

沒有很好，要求改以地毯草鋪設，被告對於地毯草是否耐

旱、易照顧、12月可否種植有疑問，原告卻對被告施用詐術

表示存活率都一樣、均需澆水，被告因急於種植草皮，遂答

應改以地毯草鋪設，但有要求原告應選用好生長、品質較好

的地毯草。嗣原告於115年1月4日完工後，被告每天早晨6點

至8點前及中午12點半至2點多均有給草皮澆水，但地毯草3

至5日就已全黃，經被告全力搶救澆水，卻仍偏黃死亡。

　㈡被告將115年1月4日完工後之草皮照片給園藝業者看，該業

者表示草皮偏黃，草皮移植有期限，不能斷根超過6至7日，

否則會不新鮮，偏黃死亡，故原告鋪設之地毯草死亡應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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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設不新鮮不耐旱的地毯草所致。

　㈢又原告明知地毯草為半日照、不耐旱、耐潮濕，不適合臺南

之炎熱全日照氣候，假儉草為全日照、耐乾旱、適合臺南炎

熱天氣，原告卻用詐術對被告表示說二者存活率都一樣、都

要澆水、12月寒冬可以植草皮、地毯草和假儉草優缺點差不

多，僅視覺效果不同。且原告原向被告表示假儉草密度不

足、不漂亮，不能提供給原約定之系爭承攬契約使用，但原

告卻於115年1月7日之臉書上表示將250坪假儉草給了114年1

2月25日鋪設400坪假儉草後，又追加250坪假儉草皮的北部

老客戶，顯見原告所述不實。

　㈣原告主張係被告不用自動澆水，用人工澆水才會草皮養護不

良，存活率低，意欲掩蓋1月寒冬，寒流10度下的臺南種植3

00坪地毯草，不易養護存活之事實。事實上被告已使用水

管、高速噴槍頭澆水，也做各處淹水搶救存活率的處置，依

115年1月5日至115年3月9日水錶，被告上開土地使用之自來

水量暴增656度，水費10,198元，故地毯草死亡絕非被告澆

水水量不夠所致。況自動澆水系統亦有無法全方位均勻噴

灑、有盲點及死角、無腦澆水、土壤過濕、依賴能源及水

壓、安裝繁瑣等缺點。

　㈤綜上，原告故意不提供被告要求的耐旱、在臺南高溫區存活

率高的假儉草，以詐術使被告產生錯誤判斷，不得不使用不

耐旱、存活率低的地毯草，致草皮先天不良，存活率極低，

故原告背信違約，被告爰依民法第259條解除系爭承攬契

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應無理由等語。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2月間委託原告在其土地上辦理草皮

鋪設工程，兩造於114年12月17日成立系爭承攬契約，嗣原

告於114年12月28日建議被告辦更工程項目為地毯草，經被

告同意並給付定金52,500元後，原告已於115年1月4日至原

告土地鋪設300坪地毯草完畢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兩造間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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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對話截圖、活期存款往來明細表、寬乘園藝114年12月17

日報價單及鋪設完工照片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

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至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其工程款尾款

52,500元，被告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原告主張兩造簽立之系爭承攬契約有約定承攬總價金為105,

000元，原告報價之價格不包含整地、澆水及維護，付款方

式係：出貨前一半定金52,500元，尾款施工完成7日內匯款

結清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報價單一份為證，被告固爭執上開

報價單未經其簽名云云，惟依原告所提出之之兩造間LINE對

話內容，本件簽約經過確實係由被告先向原告詢問何時可鋪

草皮，原告回覆被告「需要坪數？現場照片？公司傳報價單

過去 下一半訂金，回傳報價單 才會啟動排程」等語後，被

告即有傳現場照片等原告，其後並再詢問「請問匯款後，多

久可鋪草皮？」..等語及被告嗣後亦確有於114年12月29日

匯款訂金52,500元給原告等情，堪認被告確實有同意上開報

價單之內容，是上開報價單內容即為兩造成立之承攬契約內

容，應堪認定。

　⒉又原告主張上開承攬契約內容中之假檢草嗣有經兩造合意變

更為地毯草乙節，亦據原告提出兩造於114年12月28日之LIN

E對話為證（見本院卷第43頁），被告於該對話中已明確回

覆「好的」「OK」等語，且被告隨後亦於隔日匯訂金52,500

元至原告帳戶，均可見被告已有同意變更鋪設地毯草，是原

告上開主張亦屬可採。

　⒊被告固以上開114年12月28日之對話中，被告有詢問「地毯

草耐旱嗎？好照顧嗎？存活率高嗎？」等語，因原告回覆

「都一樣　只是假檢草密度還沒很足」等語而主張被告上開

同意變更為地毯草係遭原告詐騙云云，然原告上開回覆係基

於其自身之認知，被告是否同意變更或是要解除契約另向他

人採購，本即有自行決定之自由，被告既已同意變更即應受

契約拘束，其於同意變更且由原告金進行鋪設地毯草後始主

張係遭原告詐欺而同意變更云云，顯無可採。至被告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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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告臉書於115年1月7日有張貼幫其他客人鋪設假檢草250

坪乙節，乃原告與其他客人間之契約問題，且原告亦有選擇

如何履約之權利與自由，被告徒以原告幫其他客人鋪設假檢

草乙節即主張原告於114年12月28日向被告陳述「假檢草密

度沒有很足」等語係屬詐欺云云，並無可採，其聲請傳訊其

他客人，自亦無調查之必要。

　⒋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

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第1、

2項定有明文。依原告所提出之報價單之約定內容，乃原告

　　為被告完成系爭工程，被告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

故兩造間係成立承攬契約，又系爭工項已變更為地毯草，而

原告亦已於115年1月4日完成鋪設地毯草300坪完畢，此亦有

原告提出之鋪設草皮完成照片在卷可憑，而被告僅給付52,5

00元，尚有工程尾款52,500元未清償，則原告依系爭承攬契

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52,500元，自屬有據，

應予准許。

　㈡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前揭原因事實，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

款52,5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5年3月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乃屬有據，應予准

許。本件係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小額訴訟事

件，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

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436條

之23、第436條第2項準用第392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

項。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訂單應依先來後到出貨，反訴被告卻使用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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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向反訴原告表示假儉草密度不好，地毯草比較漂亮，又謊

稱地毯草與假儉草之存活率、耐旱、易照顧程度都一樣，且

12月亦可種植，使反訴原告做出錯誤判斷，交付定金52,500

元。實際上反訴被告有可用的假儉草，竟不給已訂立系爭承

攬契約之反訴原告，而給了北部114年12月25日後才追加250

坪的北部老客戶在115年1月6日使用，已違反誠信原則，故

反訴被告背信違約，欺騙反訴原告，反訴原告爰依民法第25

9條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並請求返還已付定金52,500元等

語。並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2,500元，及自反訴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二、反訴被告則答辯以：

　㈠反訴被告於系爭工程施工前發現假儉草密度不足，未達出貨

標準，反訴被告於114年12月28日即詢問反訴原告，並建議

以當時密度較佳之地毯草替代，反訴原告若不願變更，亦可

取消契約或等待下一批，然反訴原告於Line回覆「收到」、

「OK」，即已同意變更為地毯草，如何可因自己草皮養護失

當又悔約。

　㈡又苗圃產量有其上限，優先支應已排定之北部老客戶既有訂

單，此為業界管理之常見作法，並非刻意扣留。另北部客戶

裝設有完整自動灑水系統，與反訴原告完全無自動灑水系統

之情況截然不同，反訴原告之人工澆水頻率與水量均無法滿

足草皮需求。反訴原告又主張草皮已斷根超過6至7日，然反

訴被告於115年1月3日始指示鏟草，隔日即完成鋪設，交付

當下的草皮是新鮮的，且臺南多處公園綠地均普遍使用地毯

草，顯見地毯草仍可在臺南種植，故反訴原告之主張純屬為

掩蓋自身養護不當之虛詞。

　㈢反訴被告已完成系爭工程，反訴原告主張解除系爭承攬契

約，返還定金，自屬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並聲明：反訴

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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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反訴原告主張其請求權依據係依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

反訴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其所交付之前開訂金52,500元，是本

件所應審究者即應在於原告是否已合法解除契約而得主張解

除契約之法律效果？經查：

　⒈反訴原告固以前開事由主張其係遭反訴被告詐騙而同意變更

施工項目為地毯草云云，然反訴原告主張係遭反訴被告詐欺

而同意變更鋪設地毯草乙節，並無足採，已於本訴理由中說

明，況遭詐欺而變更契約內容，亦僅能撤銷遭詐欺所為之意

思表示，並無解除契約之權利，是反訴原告主張得以上開事

由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云云，自屬不合法。

　⒉又兩造間所成立之契約內容，乃承攬契約，已如前述，而承

攬契約得以解除之法律要件必需係承攬人之工作有瑕疵，經

定作人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

內修補或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始得解除契

約，此於民法第493條已有明文規定，且定作人以工作有瑕

疵主張權利，必須就工作於交付時有瑕疵之事實負舉證之

責。反訴原告固主張反訴被告所鋪設之地毯草不適宜種植於

系爭土地，所種植之地毯草均已枯黃，自應將反訴原告所給

付之價金返還云云，然反訴被告已完成系爭工程，反訴原告

如主張反訴被告所完成之工作有瑕疵，應舉證證明反訴被告

所施作之地毯草本身即有瑕疵，尚不得以其自己養護後草皮

有枯黃即逕主張反訴被告所交付之工作有瑕疵，況縱有瑕

疵，亦需反訴原告先定期催告反訴被告修補，然反訴原告均

未提出有合法通知反訴被告所交付之工作物有瑕疵或有定期

催告反訴被告修補瑕疵而反訴被告不修補等等之得解除契約

之相關事證，徒以上開變更為地毯草係遭詐騙及其事後未將

地毯草養護成功而主張得解除系爭承攬契約，顯與民法第49

3、494條所規定承攬契約之得解除要件不合，反訴原告既未

能提出可以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之確切證據，則其主張得解除

系爭承攬契約亦顯不合法，系爭承攬契約既未經合法解除，

則反訴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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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還已受領之承攬報酬52,500元，自無理由。　 

　㈡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

反訴被告給付52,5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

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

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余玫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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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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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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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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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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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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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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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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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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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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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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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5年度營小字第236號
原      告  寬乘園藝有限公司
即反訴被告          
法定代理人  徐尚瑋  
被      告  唐開元  
即反訴原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尾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2,500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訴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5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兩造間之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而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終結前之民國115年5月5日具狀提起反訴，主張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已受領之價金，原告之訴與被告之反訴，訴訟標的均係由同一承攬契約所生，且本、反訴間之攻擊、防禦方法有相牽連之關係，揆諸前揭規定，被告所提反訴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2月間委託原告在其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辦理草皮鋪設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於114年12月17日合意由原告在系爭土地上鋪設300坪數量之假儉草草皮（含草皮、運費、吊車及工人），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05,500元（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出貨前應付一半定金52,500元，尾款則應於施工完成後7日內結清，此有原告於114年12月17日之報價單可證，嗣因原告之假儉草密度不佳，原告於114年12月28日建議被告將工程項目改為鋪設地毯草，已經被告同意變更系爭工程改鋪設地毯草，原告並於114年12月29日收受被告給付定金52,500元後之115年1月4日至上開土地完成系爭工程完畢，然經原告通知被告給付工程尾款52,500，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尾款52,5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2,500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答辯以：
　㈠被告為參加臺灣住宅建築獎及農舍綠美化，需要在土地種植假檢草，經被告向原告詢價後，兩造係約定要以假儉草施作草皮，原告於114年12月17日所開立之報價單報價項目亦為假檢草，但原告卻於114年12月28日向被告表示假儉草密度沒有很好，要求改以地毯草鋪設，被告對於地毯草是否耐旱、易照顧、12月可否種植有疑問，原告卻對被告施用詐術表示存活率都一樣、均需澆水，被告因急於種植草皮，遂答應改以地毯草鋪設，但有要求原告應選用好生長、品質較好的地毯草。嗣原告於115年1月4日完工後，被告每天早晨6點至8點前及中午12點半至2點多均有給草皮澆水，但地毯草3至5日就已全黃，經被告全力搶救澆水，卻仍偏黃死亡。
　㈡被告將115年1月4日完工後之草皮照片給園藝業者看，該業者表示草皮偏黃，草皮移植有期限，不能斷根超過6至7日，否則會不新鮮，偏黃死亡，故原告鋪設之地毯草死亡應係其鋪設不新鮮不耐旱的地毯草所致。
　㈢又原告明知地毯草為半日照、不耐旱、耐潮濕，不適合臺南之炎熱全日照氣候，假儉草為全日照、耐乾旱、適合臺南炎熱天氣，原告卻用詐術對被告表示說二者存活率都一樣、都要澆水、12月寒冬可以植草皮、地毯草和假儉草優缺點差不多，僅視覺效果不同。且原告原向被告表示假儉草密度不足、不漂亮，不能提供給原約定之系爭承攬契約使用，但原告卻於115年1月7日之臉書上表示將250坪假儉草給了114年12月25日鋪設400坪假儉草後，又追加250坪假儉草皮的北部老客戶，顯見原告所述不實。
　㈣原告主張係被告不用自動澆水，用人工澆水才會草皮養護不良，存活率低，意欲掩蓋1月寒冬，寒流10度下的臺南種植300坪地毯草，不易養護存活之事實。事實上被告已使用水管、高速噴槍頭澆水，也做各處淹水搶救存活率的處置，依115年1月5日至115年3月9日水錶，被告上開土地使用之自來水量暴增656度，水費10,198元，故地毯草死亡絕非被告澆水水量不夠所致。況自動澆水系統亦有無法全方位均勻噴灑、有盲點及死角、無腦澆水、土壤過濕、依賴能源及水壓、安裝繁瑣等缺點。
　㈤綜上，原告故意不提供被告要求的耐旱、在臺南高溫區存活率高的假儉草，以詐術使被告產生錯誤判斷，不得不使用不耐旱、存活率低的地毯草，致草皮先天不良，存活率極低，故原告背信違約，被告爰依民法第259條解除系爭承攬契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應無理由等語。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2月間委託原告在其土地上辦理草皮鋪設工程，兩造於114年12月17日成立系爭承攬契約，嗣原告於114年12月28日建議被告辦更工程項目為地毯草，經被告同意並給付定金52,500元後，原告已於115年1月4日至原告土地鋪設300坪地毯草完畢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截圖、活期存款往來明細表、寬乘園藝114年12月17日報價單及鋪設完工照片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至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其工程款尾款52,500元，被告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原告主張兩造簽立之系爭承攬契約有約定承攬總價金為105,000元，原告報價之價格不包含整地、澆水及維護，付款方式係：出貨前一半定金52,500元，尾款施工完成7日內匯款結清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報價單一份為證，被告固爭執上開報價單未經其簽名云云，惟依原告所提出之之兩造間LINE對話內容，本件簽約經過確實係由被告先向原告詢問何時可鋪草皮，原告回覆被告「需要坪數？現場照片？公司傳報價單過去 下一半訂金，回傳報價單 才會啟動排程」等語後，被告即有傳現場照片等原告，其後並再詢問「請問匯款後，多久可鋪草皮？」..等語及被告嗣後亦確有於114年12月29日匯款訂金52,500元給原告等情，堪認被告確實有同意上開報價單之內容，是上開報價單內容即為兩造成立之承攬契約內容，應堪認定。
　⒉又原告主張上開承攬契約內容中之假檢草嗣有經兩造合意變更為地毯草乙節，亦據原告提出兩造於114年12月28日之LINE對話為證（見本院卷第43頁），被告於該對話中已明確回覆「好的」「OK」等語，且被告隨後亦於隔日匯訂金52,500元至原告帳戶，均可見被告已有同意變更鋪設地毯草，是原告上開主張亦屬可採。
　⒊被告固以上開114年12月28日之對話中，被告有詢問「地毯草耐旱嗎？好照顧嗎？存活率高嗎？」等語，因原告回覆「都一樣　只是假檢草密度還沒很足」等語而主張被告上開同意變更為地毯草係遭原告詐騙云云，然原告上開回覆係基於其自身之認知，被告是否同意變更或是要解除契約另向他人採購，本即有自行決定之自由，被告既已同意變更即應受契約拘束，其於同意變更且由原告金進行鋪設地毯草後始主張係遭原告詐欺而同意變更云云，顯無可採。至被告所提出之原告臉書於115年1月7日有張貼幫其他客人鋪設假檢草250坪乙節，乃原告與其他客人間之契約問題，且原告亦有選擇如何履約之權利與自由，被告徒以原告幫其他客人鋪設假檢草乙節即主張原告於114年12月28日向被告陳述「假檢草密度沒有很足」等語係屬詐欺云云，並無可採，其聲請傳訊其他客人，自亦無調查之必要。
　⒋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原告所提出之報價單之約定內容，乃原告
　　為被告完成系爭工程，被告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故兩造間係成立承攬契約，又系爭工項已變更為地毯草，而原告亦已於115年1月4日完成鋪設地毯草300坪完畢，此亦有原告提出之鋪設草皮完成照片在卷可憑，而被告僅給付52,500元，尚有工程尾款52,500元未清償，則原告依系爭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52,5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前揭原因事實，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款52,5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5年3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乃屬有據，應予准許。本件係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小額訴訟事件，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準用第392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訂單應依先來後到出貨，反訴被告卻使用詐術向反訴原告表示假儉草密度不好，地毯草比較漂亮，又謊稱地毯草與假儉草之存活率、耐旱、易照顧程度都一樣，且12月亦可種植，使反訴原告做出錯誤判斷，交付定金52,500元。實際上反訴被告有可用的假儉草，竟不給已訂立系爭承攬契約之反訴原告，而給了北部114年12月25日後才追加250坪的北部老客戶在115年1月6日使用，已違反誠信原則，故反訴被告背信違約，欺騙反訴原告，反訴原告爰依民法第259條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並請求返還已付定金52,500元等語。並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2,5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被告則答辯以：
　㈠反訴被告於系爭工程施工前發現假儉草密度不足，未達出貨標準，反訴被告於114年12月28日即詢問反訴原告，並建議以當時密度較佳之地毯草替代，反訴原告若不願變更，亦可取消契約或等待下一批，然反訴原告於Line回覆「收到」、「OK」，即已同意變更為地毯草，如何可因自己草皮養護失當又悔約。
　㈡又苗圃產量有其上限，優先支應已排定之北部老客戶既有訂單，此為業界管理之常見作法，並非刻意扣留。另北部客戶裝設有完整自動灑水系統，與反訴原告完全無自動灑水系統之情況截然不同，反訴原告之人工澆水頻率與水量均無法滿足草皮需求。反訴原告又主張草皮已斷根超過6至7日，然反訴被告於115年1月3日始指示鏟草，隔日即完成鋪設，交付當下的草皮是新鮮的，且臺南多處公園綠地均普遍使用地毯草，顯見地毯草仍可在臺南種植，故反訴原告之主張純屬為掩蓋自身養護不當之虛詞。
　㈢反訴被告已完成系爭工程，反訴原告主張解除系爭承攬契約，返還定金，自屬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反訴原告主張其請求權依據係依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反訴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其所交付之前開訂金52,500元，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即應在於原告是否已合法解除契約而得主張解除契約之法律效果？經查：
　⒈反訴原告固以前開事由主張其係遭反訴被告詐騙而同意變更施工項目為地毯草云云，然反訴原告主張係遭反訴被告詐欺而同意變更鋪設地毯草乙節，並無足採，已於本訴理由中說明，況遭詐欺而變更契約內容，亦僅能撤銷遭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並無解除契約之權利，是反訴原告主張得以上開事由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云云，自屬不合法。
　⒉又兩造間所成立之契約內容，乃承攬契約，已如前述，而承攬契約得以解除之法律要件必需係承攬人之工作有瑕疵，經定作人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或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始得解除契約，此於民法第493條已有明文規定，且定作人以工作有瑕疵主張權利，必須就工作於交付時有瑕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反訴原告固主張反訴被告所鋪設之地毯草不適宜種植於系爭土地，所種植之地毯草均已枯黃，自應將反訴原告所給付之價金返還云云，然反訴被告已完成系爭工程，反訴原告如主張反訴被告所完成之工作有瑕疵，應舉證證明反訴被告所施作之地毯草本身即有瑕疵，尚不得以其自己養護後草皮有枯黃即逕主張反訴被告所交付之工作有瑕疵，況縱有瑕疵，亦需反訴原告先定期催告反訴被告修補，然反訴原告均未提出有合法通知反訴被告所交付之工作物有瑕疵或有定期催告反訴被告修補瑕疵而反訴被告不修補等等之得解除契約之相關事證，徒以上開變更為地毯草係遭詐騙及其事後未將地毯草養護成功而主張得解除系爭承攬契約，顯與民法第493、494條所規定承攬契約之得解除要件不合，反訴原告既未能提出可以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之確切證據，則其主張得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亦顯不合法，系爭承攬契約既未經合法解除，則反訴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返還已受領之承攬報酬52,500元，自無理由。　 
　㈡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反訴被告給付52,5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余玫萱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5年度營小字第236號

原      告  寬乘園藝有限公司

即反訴被告          

法定代理人  徐尚瑋  

被      告  唐開元  

即反訴原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尾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2,500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訴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5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

    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

    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兩造間之承攬契約之法

    律關係，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而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

    終結前之民國115年5月5日具狀提起反訴，主張依解除契約

    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已受領之價金，原告之訴與

    被告之反訴，訴訟標的均係由同一承攬契約所生，且本、反

    訴間之攻擊、防禦方法有相牽連之關係，揆諸前揭規定，被

    告所提反訴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2月間委託原告在其臺南市○○區○○

    段0000地號土地上辦理草皮鋪設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

    造於114年12月17日合意由原告在系爭土地上鋪設300坪數量

    之假儉草草皮（含草皮、運費、吊車及工人），總價為新臺

    幣（下同）105,500元（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出貨前應付

    一半定金52,500元，尾款則應於施工完成後7日內結清，此

    有原告於114年12月17日之報價單可證，嗣因原告之假儉草

    密度不佳，原告於114年12月28日建議被告將工程項目改為

    鋪設地毯草，已經被告同意變更系爭工程改鋪設地毯草，原

    告並於114年12月29日收受被告給付定金52,500元後之115年

    1月4日至上開土地完成系爭工程完畢，然經原告通知被告給

    付工程尾款52,500，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承攬契約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尾款52,5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52,500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答辯以：

　㈠被告為參加臺灣住宅建築獎及農舍綠美化，需要在土地種植

    假檢草，經被告向原告詢價後，兩造係約定要以假儉草施作

    草皮，原告於114年12月17日所開立之報價單報價項目亦為

    假檢草，但原告卻於114年12月28日向被告表示假儉草密度

    沒有很好，要求改以地毯草鋪設，被告對於地毯草是否耐旱

    、易照顧、12月可否種植有疑問，原告卻對被告施用詐術表

    示存活率都一樣、均需澆水，被告因急於種植草皮，遂答應

    改以地毯草鋪設，但有要求原告應選用好生長、品質較好的

    地毯草。嗣原告於115年1月4日完工後，被告每天早晨6點至

    8點前及中午12點半至2點多均有給草皮澆水，但地毯草3至5

    日就已全黃，經被告全力搶救澆水，卻仍偏黃死亡。

　㈡被告將115年1月4日完工後之草皮照片給園藝業者看，該業者

    表示草皮偏黃，草皮移植有期限，不能斷根超過6至7日，否

    則會不新鮮，偏黃死亡，故原告鋪設之地毯草死亡應係其鋪

    設不新鮮不耐旱的地毯草所致。

　㈢又原告明知地毯草為半日照、不耐旱、耐潮濕，不適合臺南

    之炎熱全日照氣候，假儉草為全日照、耐乾旱、適合臺南炎

    熱天氣，原告卻用詐術對被告表示說二者存活率都一樣、都

    要澆水、12月寒冬可以植草皮、地毯草和假儉草優缺點差不

    多，僅視覺效果不同。且原告原向被告表示假儉草密度不足

    、不漂亮，不能提供給原約定之系爭承攬契約使用，但原告

    卻於115年1月7日之臉書上表示將250坪假儉草給了114年12

    月25日鋪設400坪假儉草後，又追加250坪假儉草皮的北部老

    客戶，顯見原告所述不實。

　㈣原告主張係被告不用自動澆水，用人工澆水才會草皮養護不

    良，存活率低，意欲掩蓋1月寒冬，寒流10度下的臺南種植3

    00坪地毯草，不易養護存活之事實。事實上被告已使用水管

    、高速噴槍頭澆水，也做各處淹水搶救存活率的處置，依11

    5年1月5日至115年3月9日水錶，被告上開土地使用之自來水

    量暴增656度，水費10,198元，故地毯草死亡絕非被告澆水

    水量不夠所致。況自動澆水系統亦有無法全方位均勻噴灑、

    有盲點及死角、無腦澆水、土壤過濕、依賴能源及水壓、安

    裝繁瑣等缺點。

　㈤綜上，原告故意不提供被告要求的耐旱、在臺南高溫區存活

    率高的假儉草，以詐術使被告產生錯誤判斷，不得不使用不

    耐旱、存活率低的地毯草，致草皮先天不良，存活率極低，

    故原告背信違約，被告爰依民法第259條解除系爭承攬契約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應無理由等語。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2月間委託原告在其土地上辦理草皮鋪

    設工程，兩造於114年12月17日成立系爭承攬契約，嗣原告

    於114年12月28日建議被告辦更工程項目為地毯草，經被告

    同意並給付定金52,500元後，原告已於115年1月4日至原告

    土地鋪設300坪地毯草完畢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兩造間之LIN

    E對話截圖、活期存款往來明細表、寬乘園藝114年12月17日

    報價單及鋪設完工照片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

    分事實，首堪認定。至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其工程款尾款52

    ,500元，被告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原告主張兩造簽立之系爭承攬契約有約定承攬總價金為105,0

    00元，原告報價之價格不包含整地、澆水及維護，付款方式

    係：出貨前一半定金52,500元，尾款施工完成7日內匯款結

    清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報價單一份為證，被告固爭執上開報

    價單未經其簽名云云，惟依原告所提出之之兩造間LINE對話

    內容，本件簽約經過確實係由被告先向原告詢問何時可鋪草

    皮，原告回覆被告「需要坪數？現場照片？公司傳報價單過

    去 下一半訂金，回傳報價單 才會啟動排程」等語後，被告

    即有傳現場照片等原告，其後並再詢問「請問匯款後，多久

    可鋪草皮？」..等語及被告嗣後亦確有於114年12月29日匯

    款訂金52,500元給原告等情，堪認被告確實有同意上開報價

    單之內容，是上開報價單內容即為兩造成立之承攬契約內容

    ，應堪認定。

　⒉又原告主張上開承攬契約內容中之假檢草嗣有經兩造合意變

    更為地毯草乙節，亦據原告提出兩造於114年12月28日之LIN

    E對話為證（見本院卷第43頁），被告於該對話中已明確回

    覆「好的」「OK」等語，且被告隨後亦於隔日匯訂金52,500

    元至原告帳戶，均可見被告已有同意變更鋪設地毯草，是原

    告上開主張亦屬可採。

　⒊被告固以上開114年12月28日之對話中，被告有詢問「地毯草

    耐旱嗎？好照顧嗎？存活率高嗎？」等語，因原告回覆「都

    一樣　只是假檢草密度還沒很足」等語而主張被告上開同意

    變更為地毯草係遭原告詐騙云云，然原告上開回覆係基於其

    自身之認知，被告是否同意變更或是要解除契約另向他人採

    購，本即有自行決定之自由，被告既已同意變更即應受契約

    拘束，其於同意變更且由原告金進行鋪設地毯草後始主張係

    遭原告詐欺而同意變更云云，顯無可採。至被告所提出之原

    告臉書於115年1月7日有張貼幫其他客人鋪設假檢草250坪乙

    節，乃原告與其他客人間之契約問題，且原告亦有選擇如何

    履約之權利與自由，被告徒以原告幫其他客人鋪設假檢草乙

    節即主張原告於114年12月28日向被告陳述「假檢草密度沒

    有很足」等語係屬詐欺云云，並無可採，其聲請傳訊其他客

    人，自亦無調查之必要。

　⒋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

    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第1、

    2項定有明文。依原告所提出之報價單之約定內容，乃原告

　　為被告完成系爭工程，被告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

    故兩造間係成立承攬契約，又系爭工項已變更為地毯草，而

    原告亦已於115年1月4日完成鋪設地毯草300坪完畢，此亦有

    原告提出之鋪設草皮完成照片在卷可憑，而被告僅給付52,5

    00元，尚有工程尾款52,500元未清償，則原告依系爭承攬契

    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52,500元，自屬有據，

    應予准許。

　㈡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前揭原因事實，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

    款52,5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5年3月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乃屬有據，應予准

    許。本件係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小額訴訟事件

    ，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就

    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

    3、第436條第2項準用第392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

    項。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訂單應依先來後到出貨，反訴被告卻使用詐

    術向反訴原告表示假儉草密度不好，地毯草比較漂亮，又謊

    稱地毯草與假儉草之存活率、耐旱、易照顧程度都一樣，且

    12月亦可種植，使反訴原告做出錯誤判斷，交付定金52,500

    元。實際上反訴被告有可用的假儉草，竟不給已訂立系爭承

    攬契約之反訴原告，而給了北部114年12月25日後才追加250

    坪的北部老客戶在115年1月6日使用，已違反誠信原則，故

    反訴被告背信違約，欺騙反訴原告，反訴原告爰依民法第25

    9條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並請求返還已付定金52,500元等語

    。並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2,500元，及自反訴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二、反訴被告則答辯以：

　㈠反訴被告於系爭工程施工前發現假儉草密度不足，未達出貨

    標準，反訴被告於114年12月28日即詢問反訴原告，並建議

    以當時密度較佳之地毯草替代，反訴原告若不願變更，亦可

    取消契約或等待下一批，然反訴原告於Line回覆「收到」、

    「OK」，即已同意變更為地毯草，如何可因自己草皮養護失

    當又悔約。

　㈡又苗圃產量有其上限，優先支應已排定之北部老客戶既有訂

    單，此為業界管理之常見作法，並非刻意扣留。另北部客戶

    裝設有完整自動灑水系統，與反訴原告完全無自動灑水系統

    之情況截然不同，反訴原告之人工澆水頻率與水量均無法滿

    足草皮需求。反訴原告又主張草皮已斷根超過6至7日，然反

    訴被告於115年1月3日始指示鏟草，隔日即完成鋪設，交付

    當下的草皮是新鮮的，且臺南多處公園綠地均普遍使用地毯

    草，顯見地毯草仍可在臺南種植，故反訴原告之主張純屬為

    掩蓋自身養護不當之虛詞。

　㈢反訴被告已完成系爭工程，反訴原告主張解除系爭承攬契約

    ，返還定金，自屬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並聲明：反訴原

    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反訴原告主張其請求權依據係依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

    反訴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其所交付之前開訂金52,500元，是本

    件所應審究者即應在於原告是否已合法解除契約而得主張解

    除契約之法律效果？經查：

　⒈反訴原告固以前開事由主張其係遭反訴被告詐騙而同意變更

    施工項目為地毯草云云，然反訴原告主張係遭反訴被告詐欺

    而同意變更鋪設地毯草乙節，並無足採，已於本訴理由中說

    明，況遭詐欺而變更契約內容，亦僅能撤銷遭詐欺所為之意

    思表示，並無解除契約之權利，是反訴原告主張得以上開事

    由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云云，自屬不合法。

　⒉又兩造間所成立之契約內容，乃承攬契約，已如前述，而承

    攬契約得以解除之法律要件必需係承攬人之工作有瑕疵，經

    定作人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

    內修補或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始得解除契

    約，此於民法第493條已有明文規定，且定作人以工作有瑕

    疵主張權利，必須就工作於交付時有瑕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反訴原告固主張反訴被告所鋪設之地毯草不適宜種植於系

    爭土地，所種植之地毯草均已枯黃，自應將反訴原告所給付

    之價金返還云云，然反訴被告已完成系爭工程，反訴原告如

    主張反訴被告所完成之工作有瑕疵，應舉證證明反訴被告所

    施作之地毯草本身即有瑕疵，尚不得以其自己養護後草皮有

    枯黃即逕主張反訴被告所交付之工作有瑕疵，況縱有瑕疵，

    亦需反訴原告先定期催告反訴被告修補，然反訴原告均未提

    出有合法通知反訴被告所交付之工作物有瑕疵或有定期催告

    反訴被告修補瑕疵而反訴被告不修補等等之得解除契約之相

    關事證，徒以上開變更為地毯草係遭詐騙及其事後未將地毯

    草養護成功而主張得解除系爭承攬契約，顯與民法第493、4

    94條所規定承攬契約之得解除要件不合，反訴原告既未能提

    出可以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之確切證據，則其主張得解除系爭

    承攬契約亦顯不合法，系爭承攬契約既未經合法解除，則反

    訴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返還

    已受領之承攬報酬52,500元，自無理由。　 

　㈡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

    反訴被告給付52,5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余玫萱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5年度營小字第236號

原      告  寬乘園藝有限公司

即反訴被告          

法定代理人  徐尚瑋  

被      告  唐開元  

即反訴原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尾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2,500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訴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2,5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兩造間之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而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終結前之民國115年5月5日具狀提起反訴，主張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已受領之價金，原告之訴與被告之反訴，訴訟標的均係由同一承攬契約所生，且本、反訴間之攻擊、防禦方法有相牽連之關係，揆諸前揭規定，被告所提反訴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2月間委託原告在其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辦理草皮鋪設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於114年12月17日合意由原告在系爭土地上鋪設300坪數量之假儉草草皮（含草皮、運費、吊車及工人），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05,500元（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出貨前應付一半定金52,500元，尾款則應於施工完成後7日內結清，此有原告於114年12月17日之報價單可證，嗣因原告之假儉草密度不佳，原告於114年12月28日建議被告將工程項目改為鋪設地毯草，已經被告同意變更系爭工程改鋪設地毯草，原告並於114年12月29日收受被告給付定金52,500元後之115年1月4日至上開土地完成系爭工程完畢，然經原告通知被告給付工程尾款52,500，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尾款52,5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2,500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答辯以：

　㈠被告為參加臺灣住宅建築獎及農舍綠美化，需要在土地種植假檢草，經被告向原告詢價後，兩造係約定要以假儉草施作草皮，原告於114年12月17日所開立之報價單報價項目亦為假檢草，但原告卻於114年12月28日向被告表示假儉草密度沒有很好，要求改以地毯草鋪設，被告對於地毯草是否耐旱、易照顧、12月可否種植有疑問，原告卻對被告施用詐術表示存活率都一樣、均需澆水，被告因急於種植草皮，遂答應改以地毯草鋪設，但有要求原告應選用好生長、品質較好的地毯草。嗣原告於115年1月4日完工後，被告每天早晨6點至8點前及中午12點半至2點多均有給草皮澆水，但地毯草3至5日就已全黃，經被告全力搶救澆水，卻仍偏黃死亡。

　㈡被告將115年1月4日完工後之草皮照片給園藝業者看，該業者表示草皮偏黃，草皮移植有期限，不能斷根超過6至7日，否則會不新鮮，偏黃死亡，故原告鋪設之地毯草死亡應係其鋪設不新鮮不耐旱的地毯草所致。

　㈢又原告明知地毯草為半日照、不耐旱、耐潮濕，不適合臺南之炎熱全日照氣候，假儉草為全日照、耐乾旱、適合臺南炎熱天氣，原告卻用詐術對被告表示說二者存活率都一樣、都要澆水、12月寒冬可以植草皮、地毯草和假儉草優缺點差不多，僅視覺效果不同。且原告原向被告表示假儉草密度不足、不漂亮，不能提供給原約定之系爭承攬契約使用，但原告卻於115年1月7日之臉書上表示將250坪假儉草給了114年12月25日鋪設400坪假儉草後，又追加250坪假儉草皮的北部老客戶，顯見原告所述不實。

　㈣原告主張係被告不用自動澆水，用人工澆水才會草皮養護不良，存活率低，意欲掩蓋1月寒冬，寒流10度下的臺南種植300坪地毯草，不易養護存活之事實。事實上被告已使用水管、高速噴槍頭澆水，也做各處淹水搶救存活率的處置，依115年1月5日至115年3月9日水錶，被告上開土地使用之自來水量暴增656度，水費10,198元，故地毯草死亡絕非被告澆水水量不夠所致。況自動澆水系統亦有無法全方位均勻噴灑、有盲點及死角、無腦澆水、土壤過濕、依賴能源及水壓、安裝繁瑣等缺點。

　㈤綜上，原告故意不提供被告要求的耐旱、在臺南高溫區存活率高的假儉草，以詐術使被告產生錯誤判斷，不得不使用不耐旱、存活率低的地毯草，致草皮先天不良，存活率極低，故原告背信違約，被告爰依民法第259條解除系爭承攬契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應無理由等語。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2月間委託原告在其土地上辦理草皮鋪設工程，兩造於114年12月17日成立系爭承攬契約，嗣原告於114年12月28日建議被告辦更工程項目為地毯草，經被告同意並給付定金52,500元後，原告已於115年1月4日至原告土地鋪設300坪地毯草完畢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截圖、活期存款往來明細表、寬乘園藝114年12月17日報價單及鋪設完工照片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至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其工程款尾款52,500元，被告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原告主張兩造簽立之系爭承攬契約有約定承攬總價金為105,000元，原告報價之價格不包含整地、澆水及維護，付款方式係：出貨前一半定金52,500元，尾款施工完成7日內匯款結清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報價單一份為證，被告固爭執上開報價單未經其簽名云云，惟依原告所提出之之兩造間LINE對話內容，本件簽約經過確實係由被告先向原告詢問何時可鋪草皮，原告回覆被告「需要坪數？現場照片？公司傳報價單過去 下一半訂金，回傳報價單 才會啟動排程」等語後，被告即有傳現場照片等原告，其後並再詢問「請問匯款後，多久可鋪草皮？」..等語及被告嗣後亦確有於114年12月29日匯款訂金52,500元給原告等情，堪認被告確實有同意上開報價單之內容，是上開報價單內容即為兩造成立之承攬契約內容，應堪認定。

　⒉又原告主張上開承攬契約內容中之假檢草嗣有經兩造合意變更為地毯草乙節，亦據原告提出兩造於114年12月28日之LINE對話為證（見本院卷第43頁），被告於該對話中已明確回覆「好的」「OK」等語，且被告隨後亦於隔日匯訂金52,500元至原告帳戶，均可見被告已有同意變更鋪設地毯草，是原告上開主張亦屬可採。

　⒊被告固以上開114年12月28日之對話中，被告有詢問「地毯草耐旱嗎？好照顧嗎？存活率高嗎？」等語，因原告回覆「都一樣　只是假檢草密度還沒很足」等語而主張被告上開同意變更為地毯草係遭原告詐騙云云，然原告上開回覆係基於其自身之認知，被告是否同意變更或是要解除契約另向他人採購，本即有自行決定之自由，被告既已同意變更即應受契約拘束，其於同意變更且由原告金進行鋪設地毯草後始主張係遭原告詐欺而同意變更云云，顯無可採。至被告所提出之原告臉書於115年1月7日有張貼幫其他客人鋪設假檢草250坪乙節，乃原告與其他客人間之契約問題，且原告亦有選擇如何履約之權利與自由，被告徒以原告幫其他客人鋪設假檢草乙節即主張原告於114年12月28日向被告陳述「假檢草密度沒有很足」等語係屬詐欺云云，並無可採，其聲請傳訊其他客人，自亦無調查之必要。

　⒋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第1、2項定有明文。依原告所提出之報價單之約定內容，乃原告

　　為被告完成系爭工程，被告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故兩造間係成立承攬契約，又系爭工項已變更為地毯草，而原告亦已於115年1月4日完成鋪設地毯草300坪完畢，此亦有原告提出之鋪設草皮完成照片在卷可憑，而被告僅給付52,500元，尚有工程尾款52,500元未清償，則原告依系爭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52,5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前揭原因事實，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款52,5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5年3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乃屬有據，應予准許。本件係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小額訴訟事件，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準用第392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訂單應依先來後到出貨，反訴被告卻使用詐術向反訴原告表示假儉草密度不好，地毯草比較漂亮，又謊稱地毯草與假儉草之存活率、耐旱、易照顧程度都一樣，且12月亦可種植，使反訴原告做出錯誤判斷，交付定金52,500元。實際上反訴被告有可用的假儉草，竟不給已訂立系爭承攬契約之反訴原告，而給了北部114年12月25日後才追加250坪的北部老客戶在115年1月6日使用，已違反誠信原則，故反訴被告背信違約，欺騙反訴原告，反訴原告爰依民法第259條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並請求返還已付定金52,500元等語。並聲明：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2,5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被告則答辯以：

　㈠反訴被告於系爭工程施工前發現假儉草密度不足，未達出貨標準，反訴被告於114年12月28日即詢問反訴原告，並建議以當時密度較佳之地毯草替代，反訴原告若不願變更，亦可取消契約或等待下一批，然反訴原告於Line回覆「收到」、「OK」，即已同意變更為地毯草，如何可因自己草皮養護失當又悔約。

　㈡又苗圃產量有其上限，優先支應已排定之北部老客戶既有訂單，此為業界管理之常見作法，並非刻意扣留。另北部客戶裝設有完整自動灑水系統，與反訴原告完全無自動灑水系統之情況截然不同，反訴原告之人工澆水頻率與水量均無法滿足草皮需求。反訴原告又主張草皮已斷根超過6至7日，然反訴被告於115年1月3日始指示鏟草，隔日即完成鋪設，交付當下的草皮是新鮮的，且臺南多處公園綠地均普遍使用地毯草，顯見地毯草仍可在臺南種植，故反訴原告之主張純屬為掩蓋自身養護不當之虛詞。

　㈢反訴被告已完成系爭工程，反訴原告主張解除系爭承攬契約，返還定金，自屬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反訴原告主張其請求權依據係依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反訴被告回復原狀返還其所交付之前開訂金52,500元，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即應在於原告是否已合法解除契約而得主張解除契約之法律效果？經查：

　⒈反訴原告固以前開事由主張其係遭反訴被告詐騙而同意變更施工項目為地毯草云云，然反訴原告主張係遭反訴被告詐欺而同意變更鋪設地毯草乙節，並無足採，已於本訴理由中說明，況遭詐欺而變更契約內容，亦僅能撤銷遭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並無解除契約之權利，是反訴原告主張得以上開事由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云云，自屬不合法。

　⒉又兩造間所成立之契約內容，乃承攬契約，已如前述，而承攬契約得以解除之法律要件必需係承攬人之工作有瑕疵，經定作人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或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始得解除契約，此於民法第493條已有明文規定，且定作人以工作有瑕疵主張權利，必須就工作於交付時有瑕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反訴原告固主張反訴被告所鋪設之地毯草不適宜種植於系爭土地，所種植之地毯草均已枯黃，自應將反訴原告所給付之價金返還云云，然反訴被告已完成系爭工程，反訴原告如主張反訴被告所完成之工作有瑕疵，應舉證證明反訴被告所施作之地毯草本身即有瑕疵，尚不得以其自己養護後草皮有枯黃即逕主張反訴被告所交付之工作有瑕疵，況縱有瑕疵，亦需反訴原告先定期催告反訴被告修補，然反訴原告均未提出有合法通知反訴被告所交付之工作物有瑕疵或有定期催告反訴被告修補瑕疵而反訴被告不修補等等之得解除契約之相關事證，徒以上開變更為地毯草係遭詐騙及其事後未將地毯草養護成功而主張得解除系爭承攬契約，顯與民法第493、494條所規定承攬契約之得解除要件不合，反訴原告既未能提出可以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之確切證據，則其主張得解除系爭承攬契約亦顯不合法，系爭承攬契約既未經合法解除，則反訴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請求反訴被告返還已受領之承攬報酬52,500元，自無理由。　 

　㈡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反訴被告給付52,5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余玫萱



　　



